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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上的诸种婚姻形式 

这里所称“婚姻形式”是指的嫁娶方法，既包括合法的结婚方法，也包括不合法的嫁娶模式。世界历

史上曾经出现的婚姻形式基本上归结为六种，其中五种为传统形式。(史凤仪，1987) 

(1)掠夺婚。一方未经另一方本人或其家属同意而用掠夺方式迫使其为自己的配偶。通常是男子掠夺

女子为妻，但也有女子掠夺男子为夫的情形。掠夺婚又分为师婚、夺婚、劫婚、窃婚。利用战争夺取配偶

的，称为师婚(西方亦有此种形式，特洛伊战争的目的便是争夺海伦)。依仗权势夺人配偶为己之配偶的为夺

婚。劫婚与窃婚主要发生在无权势的百姓之中，“窃”比“劫”稍显温和一些。  

掠夺婚在现代民族婚姻习俗中也有遗存，只不过流变为一种“游戏”性质。长江中下游一些地区(主

要是农村地区)就存在这样一种习俗：举行婚礼的当天，男方要派两名少女去接新娘，而新娘则必定哭着不

肯离开娘家，迎新少女则将其拉扯出门。这实际带有“抢夺”的文化意蕴。瑶族也有“抢婚”(当然是假抢)

的风俗，婚期之夜，男方派出若干大汉闯入女家，双方对骂，骂过之后喝酒格斗，新郎趁机“抢”走新娘，

女家假装追赶，追至男家则杀牛祭祖、欢歌畅饮。 

(2)买卖婚。所谓买卖婚是一方以另一方为商品，而以钱财换取(购买)其为丈夫或妻妾的婚姻形式。

中国古代称妻为帑，而帑正是货币、钱财的意思，这从语言学上说明中国古代有买卖婚姻的方式。买妻现象

和买夫现象是买卖婚姻的两种形式。前者大家都较为熟悉，而现代社会有“高价姑娘”、“高价婚姻”等现

象也是买卖婚姻文化的遗存。买夫现象至今也仍存在。印度的婚姻习俗中要求女方要有大量陪嫁品，甚至有

因准备不起足够陪嫁品而自杀者，这实际是“买夫”的特殊形式。更有甚者，印度的素拉斯每年7月举行一

次婚姻市场，公开拍卖已到婚龄的男青年。 

(3)交换婚。所谓交换婚是两个家庭相互以其异性亲属交换成为配偶。通常是一方家庭男子娶对方家

庭女子为妻而以己方家庭女子嫁与对方家庭男子为妻。交换婚实际是买卖婚的一种变种，因为双方均以被交

换者为物品，相当于进行易货贸易。当然，交换婚并不只是发生在无钱购买配偶的下层社会中，上层社会中

也同样存在交换婚姻，不过上层社会交换婚姻的动机则是出于权力结盟或其他政治追求。交换婚在现代社会

同样没有绝迹。一些贫困地区盛行“转婚”便是扩大的交换婚。“转婚”往往是多个家庭共同参与的交换婚

姻，在这“转婚”链的内部异性数目是一致的。以三家为例：A家、B家、C家均有一未婚男子和一未婚女

子，则“转婚”形式可能是：A家男与B家女结婚，B家男与C家女结婚，A家女与C家男结婚。发生“转婚”的

唯一原因是因男家无力支付娶妻(媳妇)的“彩礼”钱。  



 

(4)服役婚。服役婚通常是指男子在婚前婚后，必须在妻子家服劳役若干时间，以劳役替代娶妻的财

物。这是买卖婚姻的另一种形式，现代社会民俗中也有服役婚的遗存。在不少地方，男女双方确定配偶关系

之后结婚之前，男方总要在女方家多干家务活方可赢得女方家庭的青睐，而女方家庭亦视男方来家干活为理

所当然。并以此作为评价女婿优劣的重要依据。这便是服役婚的一种遗存。至于一些男青年婚后只顾丈母家

的事而不顾自己父母的事也可称是另一种服役婚的遗存吧! 

(5)聘娶婚。这是中国婚姻文化中一种主流婚姻形式，其基本规范自周代开始就已确定，延续至今并

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所谓聘娶婚是指男子以聘的秩序来娶妻，而女子因聘的方式而嫁夫的婚姻形式。所谓

“聘”至少包含三个方面内容：第一，父母之命；第二，媒妁之言；第三，聘约(婚书)。聘娶婚特别强调婚

姻的礼仪、规范。许多人用理想主义眼光来看待聘娶婚，认为其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事实上，聘娶婚只是形

式上的规范，并未限制买卖婚姻的出现。而且在实际婚姻的实现过程中，没有钱财的交换便不可能有婚姻的

完成。因此，聘娶婚也只不过是买卖婚披上一层文化的外纱而已。《红楼梦》中贾宝玉娶薛宝钗过程中，以

贾家势力尚要 

给付“彩礼”以合乎常礼，况乎其他斗民百姓。因此，不能把聘娶婚的意义评价过高。现代社会聘娶

婚的遗存更为明显一些。虽然婚姻双方自由择偶，但一般到最后还是要双方父母认可。而且，自由择偶的青

年在结婚时也往往要请一个佳宾充当媒人(证婚人)等等，也是聘娶婚的遗存。 

(6)自由择偶型婚姻。是指配偶双方在自愿基础上，通过自己选择而成为夫妻的婚姻形式。其中爱情

型婚姻，即建立在男女爱情基础上的婚姻为最理想形式。现代社会绝大多数青年的婚姻形式都是自由择偶型

婚姻。不过，真正的纯爱情自主婚姻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不再把经济因素作为缔结婚姻的条件时才能彻底实

现。 

上述六种婚姻形式中的前五种只是一种类型的区分，并不一定有历史先后。例如，聘娶婚在周代便已

出现，而买卖婚至今也未绝迹。这种划分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婚姻的历史以及现实婚姻中习俗的背景。 

二、结婚的一般理解 

(一)结婚的含义 

广义地说。结婚是泛指一切夫妻关系成立的过程和行为。但家庭社会学对结婚有严格定义，这是为便

于研究起见。家庭社会学认为，结婚是愿意结合为夫妻的双方经由合法程序正式确立夫妻关系的过程和行

为。这一定义体现了家庭社会学对结婚的如下理解。 

(1)家庭社会学所探讨的结婚，是指双方自愿结合的夫妻关系的确定方式。现代社会的文明表现之一

便是婚姻自由。家庭社会学强调自愿结合正是保证从最一般意义上探讨现代社会的结婚问题。当然，现实生

活中有一些夫妻，他们关系的确立并无自愿基础，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称他们是“结了婚”的人。不

过，严格地说来，这种夫妻关系的确立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特征，因此是一种异常性的婚姻或非主流婚

姻。家庭社会学当然要研究这一类夫妻关系问题，但不把这种夫妻关系的确立划归到狭义“结婚”之中，便

于在探讨结婚问题时保持一致性。如何判定双方是否自愿呢?不少文明国家的法律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中国

的婚姻法对自愿原则也有明确规定，所以自愿原则本身也是法律的要求。 

(2)家庭社会学所探讨的结婚，指的是经由“合法”的程序来确定夫妻关系的过程和行为。凡是采用

法律许可的方式结合为夫妻关系的均属于“结婚”范围，而凡不是采用法律许可的方式结合为夫妻关系的便

不属于“结婚”范围。两个相爱的青年居住在一起过夫妻生活，彼此也以夫妻相称，这种状况我们称之为

“非婚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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